附件2

自治区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

申请表
	一、基本信息

	名  称
	

	地  址
	

	注册登记机构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价机构备案号
	

	机构性质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业务工作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认定范围
	

	二、机构总体情况

	


	三、人员情况（需提供人员技术技能水平证明盖章扫描件；凡非本机构人员，还应提供其与本机构签署的聘用协议盖章扫描件）

	（一）专职工作人员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职称/职务
	学历
	主要职责
	是否本

单位人员

	1
	
	
	
	
	
	

	....
	
	
	
	
	
	

	（二）专家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职称/职务
	学历
	专业方向
	是否本

单位人员

	1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（三）考评人员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考评员

证书号
	考评职业
	工作单位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	
	

	....
	
	
	
	
	
	

	（四）内部督导人员情况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职称/职务/技能等级
	学历
	是否本

单位职工

	1
	
	
	
	
	

	....
	
	
	
	
	

	四、制度建设、组织优势、专业优势（参与过相关职业国家职业标准、省级以上评价规范、教学大纲、教材、题库资源、竞赛标准等编制）等情况

	制度建设
	

	组织优势
	

	专业优势
	

	五、场地、设施设备（含视频监控设备）等情况

	（一）场地情况

	工作场所的地点、面积、数量
	

	培训教室场所的地点、面积、数量
	

	理论考试场所的地点、面积、数量
	

	实践操作考试场所地点、面积、数量
	

	（二）设施设备情况

	序号
	名称
	规格/型号
	数量
	权属
	品牌
	设备所在地

	1
	
	
	
	
	
	

	....
	
	
	
	
	
	

	（三）信息系统及视频监控设备配置情况

	

	（四）2020年以来开展过健康照护师、养老护理员、医疗护理员等相关职业（工种）培训及评价工作的相关佐证材料（可从培训、评价的批次和规模等方面，根据自身情况提供佐证材料）；

	

	六、诚信承诺

	本单位承诺：

1．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并自愿退出申请。

2．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中,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执行技能人才评价相关规定，加强机构建设，配齐配强人员，建立健全制度，配备相应设备设施，严格考生资格审查，按要求组织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评价，保证评价工作公平公正，不断提升评价质量和公信力。

3．自愿接受医疗保障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监管及公众监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


注：申报单位在单位名称处加盖本单位公章；本表可增行或续页。
